附件1:

2021年专利转化专项后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名称
2021年专利转化专项后补助项目
二、项目目标
围绕中小微企业专利转化实际需求，加快推动中小微企业挖掘专利转化需求，切实提高中小微企业专利运用能力。
三、资助标准
给予每家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按照转让许可费用不超过5%的标准予以补贴。其中许可费用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费用为准，转让费用按指定时间内实际发生的转让金额确定。本项目预算总金额为81.5万元，将根据实际申报情况按比例分配实际补贴金额。
四、资助范围
（一）将全国范围内高校院所、国有企业的专利成果在惠州市转化的惠州市中小微企业；
（二）专利转化时间为2021年1月至项目申报截止日期止，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登记备案或权属变更等证明或通知书发文日期为准；
（三）专利技术转让费用发生时间为2021年1月至项目申报截止日期止，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五、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在惠州市内登记注册的中小微企业，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划型为中、小、微三种类型的企业；
[bookmark: _GoBack]（二）专利转化包括专利许可和专利技术转让，我市中小微企业为被许可方或受让方，全国范围内（含市内）的高校院所、国有企业为许可方或出让方；同一项专利交易只资助一次。
（三）签订了专利许可或转让合同，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登记备案或权属变更手续；
（四）已向税务部门申报交易，并获得纳税证明；
四、申报材料
（一）《2021年专利转化专项后补助项目申报书》；
（二）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银行开户证明；
（四）专利转化交易款付款凭证；
（五）专利转化交易发票和纳税证明复印件；
（六）专利实施许可项目：
1、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2、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实施许可登记备案证明；
3、专利证书或专利登记簿副本。
（七）专利技术转让项目：
1、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2、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人变更证明材料；
3、专利证书或专利登记簿副本。
（八）申报单位信用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并在材料受理时提供原件查验。
五、联系人及方式
惠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促进科，李越荣，283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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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所在县区：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申报日期：                                 




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编制
2021年



填表说明

1. 请务必认真完整阅读《2021年专利转化专项后补助项目申报指南》后填报本表格。
    2.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发现有虚假伪造行为，取消申报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惩罚处理。
    3.纸质材料请按照《2021年专利转化专项后补助项目申报通知》要求制作，从申报系统下载后采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二份，按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加封面后胶装装订成册（请勿使用非纸类封皮和夹套、装订扣、装订条）。其中非原件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原件查验。


1、 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箱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是否属于
中小微企业
	
	2020年营业收入（万元）
	
	2020年从业人员数量（人）
	

	序号
	合同备案号/发文序号
	国知局备案或通知发文日期
	合同标的专利
	合同类型
	登记许可费用
/到账金额（万元）

	1
	
	
	
	
	

	2
	
	
	
	
	

	.....
	
	
	
	
	

	（可按照实际自行增加行数）

	专利许可方/出让方（合同相对人）基本信息

	序号
	合同备案号/发文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填：高校院所、国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电话

	1
	
	
	
	
	

	2
	
	
	
	
	

	.....
	
	
	
	
	

	（可按照实际自行增加行数）

	合同总项数
	
	合同总金额（万元）
	




二、申报单位确认申报及郑重承诺
	申报单位自愿申报本项目，并承诺：
（一）申报单位属于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有关规定所指的中小微企业；
（二）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完整、无误，专利交易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我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法人代表（签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三、审查意见
	
所在县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惠州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四、附件清单
（一）《2021年专利转化专项后补助项目申报书》；
（二）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银行开户证明；
（四）专利转化交易款付款凭证；
（五）专利转化交易发票和纳税证明复印件；
（六）专利实施许可项目：
1、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2、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实施许可登记备案证明；
3、专利证书或专利登记簿副本。
（七）专利技术转让项目：
1、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2、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人变更证明材料；
3、专利证书或专利登记簿副本。
（八）申报单位信用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并在材料受理时提供原件查验。


